
通信用办〔2017〕25 号

关于印发《南通市信用服务机构经营异常名单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信用办（经发局），各相关单位：

《南通市信用服务机构经营异常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已研究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南通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9 日

抄送：省信用办

南通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南通市信用服务机构经营异常名单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为进一步形成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行业氛围，加强我市信用服务机构诚

信建设，提高信用服务机构业务水平，根据《南通市“十三五”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规划》、《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和全面加强电

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江苏省信用服务机构备案办法（试行）》、

《江苏省社会法人信用基础数据库信用修复办法（试行）》及相关文件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南通市行政区域内合法合规从事信用评估、信用管理、信

用培训及资格认证、信用保理、信用担保、信用保险、商帐管理业务并每年正常

开展以上业务的信用服务机构。

第三条列入经营异常名单的是指管理松懈，业务水平差，信用产品质量差，信誉

差，社会认可度低，存在违法违规及失信行为，产生社会不良影响，通过本办法

由南通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信用办）确定并予以通报

的信用服务机构。

第四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信用服务机构，列入经营异常名单：

（一）信用服务机构或其法人代表、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违法、违规情形，造成严

重社会影响的，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

（二）不接受省、市信用办的监督管理，未在规定时间内备案和年审、不及时报

送年报拒不整改的，长期不正常开展信用相关业务，无法取得联系一年及以上的；

（三）违背信用备案、年审、报送年报等行政管理中作出的信用承诺的；

（四）超范围开展业务拒不接受整改、情节严重的；

（五）以骗取、窃取、贿赂或其他非法方式采集信用信息，违法违规提供或者出

售，故意或因过失泄露信用信息的；

（六）信用产品、数据披露、备案材料以及年报数据等弄虚作假，情节严重、造

成重大影响的；



（七）违反工作规范、从业守则，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资料，出具不能反映客观

事实信用服务产品，情节严重、造成重大影响的；进行虚假广告或宣传，以回扣

贿赂、恶意压低价格获取客户等恶性竞争行为，情节严重的；

（八）存在从业人员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行业信用服务机构从业的；

（九）一年内因信用产品质量问题或其他不规范经营行为，被投诉两次及以上且

经查实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的；

（十）工商部门确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应列入的。

市信用办可以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实际工作需要，适时修改应列入的行为并向社

会公示。

第五条信用服务机构经营异常名单由市信用办进行认定，每年上半年底向社会发

布，发布期限为一年。如遇特殊情况，市信用办可适时调整发布。

第六条信用服务机构存在异议的，可以向市信用办提出复核申请，收到申请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工作。确认信息有误的，予以撤销或纠正；确认信息无误的，

由市信用办反馈意见。复核期间不影响结果公布。

第七条列入经营异常名单的信用服务机构经整改符合要求后，可以按照《江苏省

社会法人信用基础数据库信用修复办法（试行）》的规定申请修复。



第八条列入经营异常名单的信用服务机构的退出机制。列入经营异常名单的退出

包括如下方式：一是经异议处理后退出；二是经信用修复后退出；三是待有效期

届满自动退出；四是认定标准发生改变。

第九条对列入经营异常名单的信用服务机构可以采取但不限于如下惩戒：联动各

单位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停止接受其信用产品；行政管理服务过程中，增加

检查抽查频次；增加信用产品质量的抽查频次；上报省信用办，撤销在省登记备

案资格。

第十条对列入经营异常名单的信用服务机构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文件实施联动惩戒。

第十一条本办法由市信用办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